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数据中心网络安全设备采购项目   

招标公告
岭南招字[2024]第75号

广州岭南教育集团创立于1993年，简称岭南教育，是中国领先的职业教育及教育关联产业的大型教育集团。成功打造了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岭南现代技师学院两大职业教育品牌，教育产业延伸至基础教育、学前教育，构建“全学龄教育+就业+创业”创新型产教融合模式，31年办学赢得了社会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广泛好评。目前在校学生逾27000人，教职员工近1700人，累计为社会输送各类实用型、复合型人才超过30万人。

岭南教育集团以“美、乐、爱、觉”为核心价值观，秉承“用爱成就亿万学子美好人生”的使命，致力成为一家伟大的产教集团，致力实现产教互补、国际化发展，铸就百年优质教育品牌。现就有关项目的招标事项说明如下：

一、招标单位：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
二、招标项目内容：数据中心网络安全设备采购项目
三、项目需求清单：请见附件一
四、项目实施地点：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有限公司（甲方指定地点）
五、投标方要求： 

1、投标方必须是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投标文件需附上公司简介、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企业代码证、行业资格证、质量体系认证等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公司，包括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及该法人参股公司不可在本招标中同时投标。

2、投标方须在广州市、清远市或其周边城市内设有长期售后服务机构，工作日内的上门服务时间不超过4小时。

3、投标单位需提供厂家授权的未过期代理证书。
4、投标单位需根据我方需求，投标时需提供产品的样式彩图；

5、销售合同签订后，需求设备在25天内完成送货并调试完成。特殊情况时，经招标单位确认后可相应延长供货期。

6、中标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名义转包给第三方，否则视为违约并按违约处理，并承担由此为招标单位带来的全部损失。

7、招标单位须以书面形式提供产品售后技术支持、服务承诺函及培训方案。在产品质保期内发生质量问题的，中标单位应在接到招标单位通知后在采购合同约定的时间内给予响应。

8、投标人投标即同意认可本文件及附件的全部内容。

六、投标文件要求：

1、投标时，投标文件中的产品技术说明部分应附上必要的产品图片展示。

2、投标单位需将投标资料分别密封（格式见：附件）一式叁份（1正2副）包含电子版标书及投标项目清单xlsx格式（光盘或U盘）密封包装并在封装处加盖公章，（封装处需加盖单位公章）包装，于2024年9月6日上午12：00前交送到招标单位指定报送地点，过期无效。

3、凡不按以上要求报送的投标文件，均作不合格投标文件处理，招标单位有权单方面取消其开标资格，投标文件不退回。
七、招标文件领取时间：

1、招标报名及文件发售时间：自2024年8月29日起至 2024年8月31日止， 每天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2、招标文件售价每份为人民币壹佰元整（¥100.00/份），招标文件售后不退。

3、标书费需注明项目名称及招标号以转账形式转入以下账户（如个人账户请注明投标单位名称）：

名称：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税号：9144 0101 6186 7274 96

单位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1号

电话：020-22305036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学城支行

银行账户：6405 5773 7877

（转账成功后请截图转账凭证）
八、现场踏勘考察：

2024年9月3日下午17:00前，投标单位为了能够对实施现场和其周围环境有全面的了解，可自行在其投标书提交之前到现场考察，投标单位现场考察前，请与招标单位联系，确定考察时间，未看现场报价无效。
九、招标答疑或澄清时间:

投标单位以书面形式统一发至邮箱:cgb@1nedugroup.com，答疑截止时间为 2024年9月3日，招标单位在 2024年9月3日前进行书面回复。
十、投标文件交送：

1、投标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大观中路492号图书馆大楼904室

2、投标截止日期：2024年9月6日上午12：00前

3、联系人：现场技术联系：杨老师：13380001030
商务联系：陈老师：020-22305828/13560076197
监督投诉电话（集团监察审计室）：020-22305883/020-22305586

4、开标时间地点及方式：邀标人另行安排。

十一、报价和结算方式：

1、招标单位以转账方式按分期支付合同款。

2、合同款结算方式：

（1）预付款：合同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招标单位支付合同总金额30%作为预付款；

（2）进度款：项目完成并经招标单位验收合格确认后，招标单位自收到中标单位提供的有效增值税普通发票（开票金额为实际结算总金额）后20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实际结算总金额款项的95%（此次支付需扣除预付款）；

（3）质保金：余下实际结算总金额款项的5%为项目质保金，自验收合格起一年内无质量问题后，招标单位自收到中标单位的有效财务票据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付清余款。

3、中标单位提供的增值税发票专用章的单位名称，必须与双方签订的有效合同专用章的单位名称一致。
十二、其他说明：

投标单位自行考虑施工期间影响单价的各种因素，无论是受市场涨价还是现场条件影响或受不可预计的因素影响，招标项目价格均以投标价格为准。
十三、附件（附件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1）项目需求清单；

（2）投标文件格式；

（3）标准合同
未尽事宜将以补充说明进行沟通。

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部
       2024年8月29日



